
東海大學公務經費預支及墊付申請辦法附表三       110 年 4 月 14 日第 3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

東海大學計畫經費墊付切結書 

  立書人【      】茲因承接【          】補助或

委託之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計畫，

擔任計畫主持人一職，本計畫執行期間自【  年  月  日至  年  

月  日】止；為順利執行計畫內容，請東海大學先行墊付新台幣（大寫）

【          】元。 

立書人同意並保證以下事項： 

一、於  年  月  日前全數歸墊以上款項，並檢據核銷。 

二、因計畫未能依約執行遭補助單位扣減經費，或因政府預算刪減影響計

畫補助經費額度，或發生解約等其他情事，致實收金額不足支付東海

大學墊付之金額時，立書人願於上述時間前，無條件另覓經費來源全

數歸還，或從與立書人相關之研究酬金與權益收入扣還予東海大學。 

三、若在計畫經費尚未依約撥付到校前，立書人即辦理離職、轉職或退休，

必須先無條件歸墊東海大學所墊付之款項，方可辦理離校手續。 

四、計畫結案後六個月內，立書人如若未完成東海大學墊付款項之歸墊，

願逕受法院強制執行，絕無異議；並負擔東海大學因此所受之全部損

害及行使權利所生之一切費用（包括計畫違約金、律師費、訴訟費以

及強制執行費等）。未來如有訟爭，則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

院。 

        謹致 

    東海大學 

 

立書人姓名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聯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年   月   日 

（親簽）


